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府办函〔2022〕43号 

 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珠碧江流域(白沙段)水环境综合 
治理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方案》 

的通知 
 

珠碧江流域（白沙段）水环境治理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 

《珠碧江流域(白沙段)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用地征收和养

殖清退补偿方案》已经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5次（扩大）会议、

十六届县政府第 11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2022 年 6 月 10 日 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 



 — 2 — 

珠碧江流域(白沙段)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
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方案 

 

 

为贯彻落实《白沙黎族自治县珠碧江流域（白沙段）水环境

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，保障珠碧江流域（白沙段）水环境综

合治理项目落地，推进项目工程实施，进一步改善珠碧江流域水

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征收征用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

定，结合治理工程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范围、内容和认定方法 

（一）补偿范围 

本方案主要针对珠碧江流域（白沙段）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

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范围内的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进行合理补

偿，具体范围由项目建设单位提供和现场确认。本项目涉及乡镇

为打安镇和七坊镇。 

（二）补偿内容 

对本项目工程用地涉及的地上附着物、青苗和非河道管理范

围内的集体土地依法进行征收和补偿；对本项目涉及河道和水工

程管理保护范围内的水产和畜禽养殖一律清退，经认定符合补偿

条件的进行合理补偿。 

（三）养殖清退补偿认定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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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养殖清退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本着“让利于民”的

原则，对珠碧江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现有部分畜禽和水产养殖给

予一定的经济补偿，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一律不予补偿： 

1.在珠碧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公布后未经批准新建养殖的； 

2.在 2020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坚决制止耕

地“非农化”行为的通知》之后，擅自在耕地上挖塘和建设栏舍

养殖的； 

3.与珠碧江水库工程管理所签订协议利用库区和支流水面

养殖的和擅自在库区和支流水面进行养殖的； 

4.未经批准擅自在国有土地上挖塘养殖或者承包国有土地

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挖塘养殖的； 

5.其他政策明令禁止养殖行为后擅自新建养殖的。 

二、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 

本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采用货币补偿方式，补偿标

准如下： 

（一）土地补偿、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

本项目工程用地需要征收集体土地、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的，

执行《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县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

和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以及征地补偿费分配使用管

理的指导性意见的通知》（白府〔2014〕141 号）确定的补偿标

准。 

（二）养殖清退补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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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范围内涉及养殖清退分类确定补偿标准。具体如下： 

1.水产养殖：按养殖塘建设成本测算补偿标准为 1.3万/亩（养

殖水产品不予补偿），天然坑塘（指天然水坑、河湾、水潭、山

塘等自然形成的水面）和废塘（指废弃多年，已不具备养殖及自

然繁殖条件的洼地）不补偿；养殖户用于水产养殖生产和管理的

固定建（构）筑物、养殖配套设施设备等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依

法依规进行测量和评估，出具《评估报告》，并依据《评估报告》

审核通过的评估净值，按相关规定确定清退补偿金额。水产养殖

清退范围涉及龙江农场有限公司发包的，补偿计算面积由发包人

依据合同确定，合同未明确面积的以实际测量为准。 

2.畜禽养殖：养殖的畜禽不予补偿，养殖生产和管理的固定

建（构）筑物、养殖配套设施设备等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依法依

规进行测量和评估，出具《评估报告》，并依据《评估报告》审

核通过的评估净值，按相关规定确定清退补偿金额。 

三、补偿资金、工作经费的测算和拨付 

（一）补偿资金 

本项目涉及征收土地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和养殖塘由属地乡

镇政府组织清点核实、登记造册和资金测算，报送县土地征用安

置中心复核；养殖用房、附属物和配套设施设备由县土地征用安

置中心按规定聘请第三方进行测量和资产评估，交属地乡镇政府

汇总。补偿资金由属地乡镇政府分别上报县政府核定批准，由县

财政局拨付到属地乡镇政府统一组织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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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经费 

包含拆除清运费、征地工作经费和测量评估服务费，其中：

拆除清运费由评估公司根据实际拆除量测算费用，征地工作经费

按 1000 元/亩计，由属地乡镇政府连同补偿资金一起上报县政府

核定批准拨付后统筹安排；测量评估服务费由县土地征用安置中

心向县政府申请拨付。 

（三）初步估算总费用 

经前期初步排查估算，本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补偿工作

总费用约 2899.58 万元，其中征收和清退补偿费用 2572.92 万元、

建（构）筑物拆除清运费 44.43 万元、测量和评估委托费 69.96

万元、乡镇征地工作经费 83.62 万元、不可预见费 128.65 万元（详

见附表）。该费用为初步测算结果，实际费用以最终的调查核实

和测量评估结果计算为准。 

四、工作计划安排 

本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工作以属地乡镇政府为主体，项

目建设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共同推进，按以下计划推进： 

（一）2022 年 4 月 30 日前，七坊镇、打安镇政府牵头联合

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土地征用安置中心、县畜牧兽医和渔业服务中

心组织完成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实地核查工

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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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2022 年 5 月 10 日前，七坊镇、打安镇政府和县土地

征用安置中心组织完成清点造册、资金测算和评估，依法将相关

情况进行公示，并将补偿所需资金汇总上报县政府核准拨付； 

（三）2022 年 5 月 20 日前，七坊镇、打安镇政府组织基本

完成养殖退出合同签订、补偿款发放、启动养殖设施清理； 

（四）2022 年 5 月 31 前，七坊镇、打安镇政府组织全面完

成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设施拆除和清理工作； 

（五）2022 年 6 月 5 日前，由县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各相关

单位联合验收。 

五、工作组织领导 

为强化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工作组织领导，成立珠碧江

流域（白沙段）水环境治理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工作领导小

组，全面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督导用地征收和养殖清退工作。 

组  长：梁定雄 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

副组长：张耸勇 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

陈在前  县土地征用安置中心主任 

陈志强  七坊镇人民政府镇长 

韦  林  打安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成  员：由属地乡镇和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（水务

局）、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公安局、县综合行政

执法局、县畜牧兽医和渔业服务中心、县土地征用安置中心、龙

江农场有限公司等成员单位指定负责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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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局，由张耸勇担任办公室主

任，主要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，指导开展征地清退各项工作，

跟踪了解征地清退工作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征地清退工作有关问

题，负责征地清退工作情况的收集、汇总、通报等工作。 

六、责任分工 

（一）七坊镇、打安镇政府：作为本项目用地征收和养殖清

退补偿主体实施单位，负责牵头组织开展排查清点造册、测算补

偿费用、协调农场与养殖户解除合同、核实发放补偿款、组织拆

除生产和附属设施等养殖清退工作以及治安维稳和群众的政策

宣传、思想教育工作。 

（二）县生态环境局：负责提供本项目工程用地范围界线、

涉及养殖清退户位置坐标，协同各方现场确认用地范围和需要清

退的养殖户、协调解决在整治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。 

（三）县土地征用安置中心：负责指导乡镇开展土地征收、

养殖清退和补偿费用测算，组织征地补偿登记造册和资金测算复

核工作，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测量和资产评估。 

（四）县畜牧兽医和渔业服务中心：负责指导和配合乡镇开

展河道和水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内养殖户开展调查核实，建立养殖

清退台账。 

（五）县财政局：负责项目征地和养殖清退资金保障工作，

按时拨付资金到位。 

（六）县公安局：负责项目征地和养殖清退治安维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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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配合乡镇做好养殖清退和设施拆

除行动。 

（八）县农业农村局（水务局）：负责提供河道管理范围图

（线），做好河道管理保护和项目养殖清退的法规政策解释宣传

工作，指导开展退养转产转业等。 

（九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核实项目和养殖用地合法

性，提供项目用地规划、现状和权属相关图件，做好相关政策法

规解释宣传。 

（十）县水务事务中心：负责调查核实珠碧江水库库区及支

流水面发包养殖情况，清理占用库区及支流水面养殖并做好政策

解释工作。 

（十一）龙江农场有限公司：负责协助开展清退养殖户排查

清点、核实清退面积、解除和调整清退养殖户承包合同等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

治站位，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、紧迫

感，以最坚决的态度、最有力的措施不折不扣完成项目用地征收

和养殖清退工作。 

（二）压实责任，强化措施。各部门各单位要健全工作机制，

完善具体工作方案，强化协同配合，推进工作任务的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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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机制，及时报送工作进度。建立信息报送制度和

联系人制度，各单位按照责任分工，认真组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

并做好协同推进、信息共享，定期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 

 

附件：珠碧江流域(白沙段)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用地征地 

和养殖清退补偿费用估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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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珠碧江流域(白沙段)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用地征

地和养殖清退补偿费用估算表 

序号 项目 名称 单位 数量 补偿单价（万元/亩） 补偿总价（万元） 

1 
水产 

养殖塘 

鱼塘 亩 786.819 1.30 1022.86 

小计 亩 786.819  1022.86 

2 
畜禽栏舍

及管护房 

名称 单位 数量 估算单价（元/㎡） 估算总价（万元） 

框架 ㎡ 66.50 1843 12.26 

混合 ㎡ 279.31 1512 42.23 

砖木 ㎡ 2174.86 1119 243.37 

砖铁 ㎡ 1005.20 409 41.11 

砖简 ㎡ 19356.70 409 791.69 

铁棚 ㎡ 2730.34 140 38.22 

铁皮房 ㎡ 25.93 269 0.70 

简易 ㎡ 100.66 409 4.12 

小计 ㎡ 25739.5  1173.7 

3 
配套生产 

设施设备 

名称 单位 数量 估算单价（元/㎡） 估算总价（万元） 

口径井 口 51.00 5000 25.50 

铸铁漏板 块 300.00 100 3.00 

推料车 台 15.00 400 0.60 

增氧机 台 48.00 2000 9.60 

船 艘 10.00 4000 4.00 

水泵 个 72.00 1000 7.20 

产床 张 194.00 3500 67.90 

定位栏 个 378.00 500 18.90 

称猪笼 个 43.00 800 3.44 

猪称 个 45.00 3000 13.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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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电机 台 17.00 6000 10.20 

抽水机 台 1.00 3000 0.30 

保育床 张 22.00 2000 4.40 

鱼塘投料机 台 28.00 1500 4.20 

三相电表 户 7.00 1500 1.05 

猪料槽 个 204.00 600 12.24 

恒温箱 个 21.00 1500 3.15 

排风扇 个 16.00 500 0.80 

吊扇 个 20.00 500 1.00 

自动投料槽 台 37.00 1000 3.70 

消毒机 台 6.00 2000 1.20 

不锈钢水池 个 29.00 5000 14.50 

监控 套 8.00 1500 1.20 

消毒压缩机 台 3.00 2000 0.60 

排水沟 M 864.00 69 5.96 

自动采食料桶 个 23.00 800 1.84 

饲料搅拌机 台 3.00 5500 1.65 

降温冷风机组 套 6.00 10000 6.00 

小计    227.63 

4 
养殖场 

附属物 

名称 单位 数量 估算单价（元/㎡） 估算总价（万元） 

围墙 ㎡ 2691.04 220 59.20 

铁门 ㎡ 65.72 500 3.29 

水池 m³ 698.58 250 17.46 

硬化 ㎡ 3266.97 120 39.20 

铁架 ㎡ 52.36 80 0.42 

门柱 ㎡ 1.94 470 0.09 

外梯 ㎡ 1.92 150 0.03 

赶猪台 m³ 156.89 80 1.26 

化粪池 m³ 20.00 531 1.06 

沼气池 m³ 360.00 510 18.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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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计    140.37 

5 其他 
其他地上附属

物和青苗补偿 
  按补偿标准执行 8.36 

征收和清退补偿费用共计（1+2+3+4+5） 2572.92 

6 
拆除清

运费 

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/㎡） 总价（万元） 

框架 ㎡ 66.50 27 0.18 

混合 ㎡ 279.31 18 0.50 

砖木 ㎡ 2174.86 9 1.96 

砖铁 ㎡ 1005.20 18 1.81 

砖简 ㎡ 19356.70 18 34.84 

铁棚 ㎡ 2730.34 18 4.91 

铁皮房 ㎡ 25.93 18 0.05 

简易 ㎡ 100.66 18 0.18 

小计    44.43 

7 
征收工作

经费 

调查测量费用   （按采购要求测算） 20.46 

评估费用   （按采购要求测算） 49.50 

七坊镇 

工作经费 
亩 786.819 1000 78.68 

打安镇 

工作经费 
亩 49.42 1000 4.94 

小计    153.58 

8 
不可预见

费 
  2572.92 按征收补偿费 5%计 128.65 

总合计：人民币贰仟捌佰玖拾玖萬伍仟捌佰元整 2899.58 

注：据 2022年 4月 12～18日现场调查数据进行初步估算结果 

      

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4 日印发 
 
 


